
投标文件

项目编号：SZDL2025001594（0724-2531SZ965703）

项目名称：深圳市人民医院科研教学部转录组测序及分析采购项目（B

包）

投标人名称： 上海派森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上海市徐汇区银都路 218 号聚科生物园区 2 号楼

日 期： 2025 年 12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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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文件正文（信息公开部分）

一、投标函

致： 国义招标股份有限公司

1.根据已收到贵方的招标编号为 SZDL2025001594（0724-2531SZ965703） 的 深圳市

人民医院科研教学部转录组测序及分析采购项目 （B包） 项目的招标文件，遵照《深圳

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和《深圳网上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我单位经研究上

述招标文件的专用条款及通用条款后，我方愿以投标书编制软件中《开标一览表》中填写的投

标报价并按招标文件要求承包上述项目并修补其任何缺陷。

2.我方已认真核实了投标文件的全部资料，所有资料均为真实资料。我方对投标文件中全

部投标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如被证实我方的投标文件中存在虚假资料的，则视为我方隐瞒真实

情况、提供虚假资料，我方愿意接受主管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

3.如果我方中标，我方将按照规定提交上述总价 10 ％（或 19.60 万元）作为履约

担保（可提供保函或现金）。

4.我方同意所递交的投标文件在“对通用条款的补充内容”中的投标有效期内有效，在此

期间内我方的投标有可能中标，我方将受此约束。如果在投标有效期内撤回其投标，其投标保

证金将全部被没收。

5.除非另外达成协议并生效，贵方的中标通知书和本投标文件将构成约束我们双方的合同。

6.我方理解贵方将不受必须接受你们所收到的最低标价或其他任何投标文件的约束。

7.如我单位按项目要求提供样品，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取回样品的，视同放弃取回，同意深

圳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对样品进行清理。

投标人： 上海派森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银都路 218 号聚科生物园区 2号楼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王晓玉

邮政编码： 200231

联系电话： 13122518090

传真： 无

电子邮箱： xiaoyu.wang@personalbio.cn

开户银行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康健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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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银行账号： 31001557500050005945

开户银行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钦州南路 281 号

开户银行电话： 021-80118168

日期： 2025 年 12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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